新开课程申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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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将表格交到开课单位系部主任审核签署意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教务处负责在学院教学管理系统中添加该门课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教务处处长审核通过，签署意见





开课单位将表交到教务处，由教务处处长审核





教师从网上下载“新开课程申请表” 填写完毕由课程归口教研室主任、系部主任审核签署意见





各系/部开课教研室组织新开课程的教师进行试讲（参加试讲人员包括本专业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数≥1）





教师试讲通过





系部通知教师申报新开课





教务处将审核结果通知到系/部








